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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UIYUAN JUICE GROUP LIMITED
中 國 滙 源 果 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86）

委任法律程序代理人

茲提述中國滙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一日的公告，
當中披露（其中包括）李國輝先生已辭任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項下代表本公
司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之獲授權代表（「法律程序代理人」）。白偉強先生獲本公
司委任為法律程序代理人，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起生效。

股份繼續停牌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上午九時起已暫停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交易，之後自動轉成停牌，並將繼續停牌直至進一步通知。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滙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鞠新艶

北京，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鞠新艷女士及王新農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宋全厚先生、白偉強先生及
李文杰先生。

* 僅供識別


